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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苍溪江南加油站项目位于苍溪县陵江镇群辉社区二组，场地北侧与

XH12县道联通，对外交通极为便利。

项目为新建、建设类项目。新建两层框架结构站房约 394.94 平方米，新建

型钢罩棚 880平方米，配置卡机联接加油机 4 台共 16 枪，新建 FF承重罐 3 具

共 110立方米，配套建设加油附属设施。

项目总占地面积 0.61hm²，均为永久占地；项目建设土石方开挖总量 0.19万

m³（含表土剥离 0.08万 m³），土方回填总量 0.19万 m³（含绿化覆土 0.08万 m³），

无永久弃方产生。

项目总投资 1087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871万元。资金全部来源于企业自筹。

项目于 2020年 09月开始施工，于 2021年 1月完工，总工期 5个月。

项目区地处苍溪县，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山区，地形以山地为主，山脉走

向总体呈东西向；项目所在地为丘陵地貌；抗震设防烈度为 VI度。亚热带湿润

季风气候，全区春暖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、四季分明，光照适宜。多年平均气温

为 16.9℃，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088.8mm。项目区属嘉陵江流域，场地内地表水

体不发育，不受河流影响。土壤类型以黄棕壤为主，属四川东部湿润森林植被区

常绿阔叶植被带，林草植被覆盖率达 45.7%以上。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、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、自然保护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风

景名胜区、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。

项目区属西南紫色土区，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，主要侵蚀形式为面

蚀，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/km2·a。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全国水土保

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>的通知》（办水

保〔2013〕188号）及《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

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>的通知》（川水函〔2017〕482号），项目区属嘉陵

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。

2019年 10月 9日，项目取得了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下发的《关于新建中



国石油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苍溪江南加油站项目的确认函》（川经信运行函

［2019］689号）；2021年 2月，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

元销售分公司委托四川善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新建苍溪江南加油

站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。

2021年 3月 10日，根据现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

术标准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以及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[2019]16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《报

告表》进行了技术审查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介绍全面、清楚。

（一）项目组成、工程布置及施工组织介绍基本清楚。

（二）工程占地、土石方平衡及流向介绍基本清楚。

（三）项目区概况介绍基本清楚、准确。

二、项目选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较全面，评价较合理，工程建设不

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。

三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基本清楚，共 0.61hm2。

四、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内容全面，方法可行。经调查、预测，项目建设可

能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量 23.53t，项目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为主体工程区，

施工期为产生水土流失重点时段。

五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执行等级合理，目标可行。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

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符合要求。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

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3%，表土保

护率 92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24%。

六、水土保持措施

（一）水土流失防治区划为主体工程区、施工场地区、临时堆土区等 3个防

治分区，基本合理。

（二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完整有效，措施等级、标准明确，满足有关规

范的要求，总体布局基本可行。

（1）主体工程区

工程措施：表土剥离与回覆 0.08万 m³、雨水排水管 58m、钢筋混凝土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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